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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發展公司條例》《土地發展公司條例》《土地發展公司條例》《土地發展公司條例》(土發公司條例土發公司條例土發公司條例土發公司條例)、、、、
1999 年年年年 10 月月月月 22 日刊憲的日刊憲的日刊憲的日刊憲的《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白紙條例草案白紙條例草案白紙條例草案白紙條例草案)，，，，

以及以及以及以及 2000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3 日刊憲的日刊憲的日刊憲的日刊憲的《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建局條例草案市建局條例草案市建局條例草案市建局條例草案)
三者的主要條文比較三者的主要條文比較三者的主要條文比較三者的主要條文比較

土發公司條例土發公司條例土發公司條例土發公司條例 白紙條例草案白紙條例草案白紙條例草案白紙條例草案 市建局條例草案市建局條例草案市建局條例草案市建局條例草案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架構架構架構架構 土地發展公司(土發公司)的
管理局成員包括 –

(a) 1 名非執行主席；

(b) 土發公司的總裁(當然委

員)；
(c) 另加最少 5 名非公職人

員；以及

(d) 最多 3 名公職人員。

(參考第 3 條)

市區重建局(市建局)的董事會

成員包括 -

(a) 1 名執行主席；

(b) 另加兩名執行董事(其中 1
人可獲委任為副主席)；

(c) 7 名非執行董事，須由非公

職人員出任；以及

(d) 4 名非執行董事，由公職人

員出任。

(參考第 4 條)

與白紙條例草案相同

(參考第 4 條)

由於市建局須負責推行大

量的重建、維修保養及保

存建築物等項目，因此，

董事會的組成包括 1 位是

執行主席和兩位執行董事

是較為適宜的。主席和執

行董事在市建局的運作和

管理上會起關鍵作用，並

且直接為市建局的工作表

現負責。

2. 宗旨宗旨宗旨宗旨 土發公司的宗旨主要是提高

香港的房屋與環境水平，所用

方法包括進行、鼓勵、推廣以

及協助重建。

(參考第 4 條)

市建局的宗旨主要是 -

(a) 重建老舊失修地區，從而

改善住屋水平、已建設環

境及已建設區的布局設

計；

(b) 更有效地利用失修地區的

土地；

(c) 提倡修復與妥善維修樓

宇，從而防止市區環境頹

敗。

(參考第 5 條)

除了白紙條例草案所列的

目的外，還加入以下目的

-

“保存留有歷史、文化或建

築價值的建築物、地點及

構築物。”

(參考第 5(e)條)

根據《市區重建局條例草

案》，市建局的宗旨與土

發公司相比，較為全面而

均衡；包括重建殘破樓

宇、維修保養失修樓宇，

保存對社會而言具歷史、

文化或建築學價值的樓宇

和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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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向公眾負責向公眾負責向公眾負責向公眾負責
 (a) 成員申報利益成員申報利益成員申報利益成員申報利益 土發公司管理局成員與轄下

合約有直接或間接的利益關

係，便須申報他的利益。

(參考附表 1 第 6 段)

市建局成員須在獲委任後，在

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申報

利益，有關資料會載入登記

冊，讓市民查閱。

市建局董事會如認為其某一成

員與轄下合約有直接或間接的

利益關係，亦會要求他/她申

報。

(參考第 7 條)

與白紙條例草案相同

(參考第 7 條)

若與《土發公司條例》比

較，市建局條例草案的新

條文增加了市建局董事會

的透明度和問責性。

 (b) 公職人員述明利益公職人員述明利益公職人員述明利益公職人員述明利益

的責任的責任的責任的責任

無此條文 當市建局討論與公眾利益有關

的事項，公職人員有責任述明

他對公眾利益的意見。

(參考第 8 條)

與白紙條例草案相同

(參考第 8 條)

此條文確保市建局董事會

進行審議時，會考慮到公

眾利益。

 (c) 向立法會作出回答向立法會作出回答向立法會作出回答向立法會作出回答 無此條文。 市建局主席、執行董事須遵從

有關要求，出席立法會、其委

員會及小組委員會的會議，並

須回答會議上所提出的問題。

(參考第 9 條)

市建局主席、執行董事須

應要求出席立法會會議

(立法會全體會議)的規定

已被刪除。

(參考第 9 條)

此條文的用意是更有效地

監察市建局的表現，同時

提高市建局作為法定公共

機構向公眾的問責性和透

明度。

現刪除市建局主席、執行

董事須應要求出席立法會

全體會議的規定，是因為

他們並非公職人員。只有

政府指定的公職人員，才

可出席立法會會議，代表

政府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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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財政條文財政條文財政條文財政條文

 (a) 審慎的商業原則審慎的商業原則審慎的商業原則審慎的商業原則 土發公司須按審慎的商業原

則經營業務，但在財政司司長

批准下，亦可從事可能無利可

圖的項目。

(參考第 10(1)條)

市建局須以應有的謹慎和盡其

應盡的努力處理財政。

(參考第 10(4)條)

此條與白紙條例草案相

同。

(參考第 10(4)條)

原先我們假設市區重建工

作，長遠來說，能達致財

政自給，但這項假設已告

無效。

 (b) 貸款權力貸款權力貸款權力貸款權力 無此條文。 市建局可向任何人或任何一方

貸款，以實施市區重建項目。

(參考第 12 條)

此條與白紙條例草案相

同。

(參考第 12 條)

此條文使市建局能更靈活

地運用財政資源。

 (c) 庫務局局長可作出庫務局局長可作出庫務局局長可作出庫務局局長可作出

書面指示書面指示書面指示書面指示

無此條文。 庫務局局長可就每一財政年度

市建局可支出、借取、貸出的

款額，作出書面指示。

(參考第 10(3)、11(3)、12(2)條)

此等條文與白紙條例草案

相同。

(參考第 10(3)、11(3)、
12(2)條)

此等條文使庫務局局長能

有效地監察市建局的財政

事務。

 (d) 豁免納稅豁免納稅豁免納稅豁免納稅 無此條文。 市建局豁免繳交徵稅。

(參考第 17 條)

此條與白紙條例草案相

同。

(參考第 1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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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規劃程序規劃程序規劃程序規劃程序

 (a) 事務計劃與業務計事務計劃與業務計事務計劃與業務計事務計劃與業務計

劃劃劃劃

無此等條文。 市建局須根據政府的市區重建

策略，擬備一份臚列未來 5 年

重建項目的事務計劃，以及一

份列明將於下一財政年度進行

的項目的業務計劃，然後呈交

財政司司長批准。

市建局亦可提議進行並未包括

在政府市區重建策略的項目提

案，將該項目提案納入事務計

劃和業務計劃內，呈交財政司

司長批准。

(參考第 18、19 條)

除載有白紙條例草案中所

開列的有關條文外，還授

權財政司司長可對市建局

所呈交的事務計劃(即業

務綱領)和業務計劃作出

修訂後予以批准。

(參考第 18、19 條)

與《土發公司條例》相比，

《市建局條例草案》的新

設條文使市建局可更靈活

處理事務。因為只要市建

局按照政府的市區重建策

略所訂的指引運作，便可

在制定有關項目的計劃時

更加靈活變通。規劃程序

亦確保政府對市建局實施

適當程度的監管。

 (b) 項目的公布項目的公布項目的公布項目的公布 無此條文。 市建局須在政府憲報公布有關

項目的實施日期，以及展示項

目的資料供市民參閱。

市建局或須參考項目的開始實

施日期，藉以決定有關人士領

取補償、款項或其他利益(包括

安置安排)的資格。

(參考第 20 條)

與白紙條例草案相同。

(參考第 20 條)

公布項目和項目的開始實

施日期的目的是為決定特

惠津貼和安置資格而提供

一個截算日期。在公布實

施日期後，市建局便會立

即進行凍結人口調查，以

決定受影響人士的安置和

領取特惠津貼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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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反對發展項目反對發展項目反對發展項目反對發展項目 無此條文。 任何受市建局發展項目影響的

人士均可以提出反對。

市建局將會審議反對意見，然

後將其就反對意見的審議提交

規劃地政局局長（局長）。

局長將會審議有關的發展項目

和反對意見，然後決定是否修

訂該項發展項目及授權市建局

進行該項發展項目。

(參考第 21 條)

在白紙條例草案有關條文

以外，《市區重建局條例

草案》納入以下新條文：

˙ 如沒有接到反對意

見，局長可以授權繼

續進行有關項目；

˙ 如局長因應反對而作

出修訂，便會向受影

響土地的土地業權人

發出通告；

˙ 受影響土地的土地業

權人可於 14 天內就有

關修訂提出反對；

˙ 局長將會考慮針對修

訂的反對意見，然後

決定是否作出修訂及

授權市建局進行該項

發展項目；

˙ 如在首次刊登憲報日

期後修訂圖則，有關

項目的開始實施日期

的釐定方法。

(參考第 21(5)、(6)、(7)、
(8)及(9)條)

根據《市區重建條例草案》

反對程序獲得進一步改

善，即可讓受規劃地政局

局長所作出的修訂影響的

物業業主就這些修訂提出

反對，而這些反對意見均

會獲得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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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發展計劃發展計劃發展計劃發展計劃 土發公司可在獲得局長批准

後，為某區製備發展計劃。

局長可向城市規劃委員會(城
規會)提交由土發公司製備的

發展計劃，以供批准。

(參考第 13(1)及 14(1)條)

有關提案應已納入獲批的事務

計劃和業務計劃，市建局方可

為該項提案製備發展計劃。

市建局獲授權直接向城規會提

交發展計劃。

(參考第 22(1)及(5)條)

除白紙條例草案列出的條

文外，《市區重建局條例

草案》授權城規會修訂市

建局所製備的計劃，然後

才把該項發展計劃當作城

規會所擬備的草圖發表。

(參考第 22(6)條)

有關程序簡化了發展計劃

的規劃過程。

與白紙條例草案比較，《市

區重建局條例草案》賦予

城規會更大靈活性來審批

由市建局提交的發展計劃

(可作修訂或不作修訂)。

 6. 土地的收回及處置土地的收回及處置土地的收回及處置土地的收回及處置

 (a) 收回土地收回土地收回土地收回土地 土發公司可向局長申請，要求

局長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作出建議，收回土發公司在

重建區內未能收購的土地。

除非規劃地政局局長信納，土

發公司已採取所有合理的步

驟，包括向業主提出公平而合

理的條款收購土地，但仍未能

成功收回全部土地，否則局長

不得作出建議。

(參考第 15 條)

市建局無須再預先進行磋商以

收購市區重建項目所需的土

地。反而，市建局獲授權可直

接要求局長向行政長官會同行

政會議作出建議，收回已核准

事務計劃及業務計劃內的發展

計劃或發展項目所需的土地。

(參考第 24 條)

與白紙條例草案相同。

(參考第 24 條)

這項條文有助加快整個市

區重建過程，因為法例並

無規定市建局須先與業主

進行艱巨冗長的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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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收回土地條《收回土地條《收回土地條《收回土地條

例》收回的土地的處例》收回的土地的處例》收回的土地的處例》收回的土地的處

置置置置

無此條文。 市建局除非事先獲行政長官會

同行政會議批准，否則不得出

售或處置為重建項目而徵集的

土地，包括根據《收回土地條

例》所收回的土地。

(參考第 25 條)

市建局不得出售或處置根

據《收回土地條例》所收

回的土地，除非事先獲行

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

出售或處置有關土地。

(參考第 25 條)

與《土發公司條例》比較，

《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

使市建局更具靈活性，因

為市建局在考慮過公眾利

益後，只要有足夠理據，

便可有多一個選擇，來處

置土地。

《市建局條例草案》的條

文，是對白紙條例草案的

條文作輕微技術性修訂後

所得的。經修訂後的條文

清楚訂明，市建局必須在

取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的批准後，才可處置所

收回的土地。

 (c) 進入及視察的權力進入及視察的權力進入及視察的權力進入及視察的權力 進入及視察的權力屬於局長

及獲其授權的人士。法例並無

條文訂明局長可把有關權力

轉授土發公司。

(參考第 16 條)

局長可把進入及視察的權力授

予市建局。

(參考第 26(2)條)

《市建局條例草案》進一

步訂明根據這項條文而獲

授權的人士可蒐集的資料

類別。

(參考第 26(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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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發公司條例土發公司條例土發公司條例土發公司條例 白紙條例草案白紙條例草案白紙條例草案白紙條例草案 市建局條例草案市建局條例草案市建局條例草案市建局條例草案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7. 過渡性條文過渡性條文過渡性條文過渡性條文 無此條文。 白紙條例草案訂明過渡性安

排，包括土發公司的解散，以

及把土發公司的物業、文件、

帳目和合約協議等移轉給市建

局。

為便利進行土發公司尚未完成

的項目，市建局可根據條例草

案的新訂條文，要求收回土發

公司尚未收購的物業，惟須提

供適當的理由。

(參考第 30 及 31 條)

除白紙條例草案原有的條

文外，《市建局條例草案》

更加入新訂條款，為移交

現有公積金計劃及政府貸

款訂定條文。

(參考第 32(8)及(9)條)


